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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今年计划培育 2.4 万新型职业农民

本报讯（记者李丰）日前，记者从贵州省农委和省财政
厅获悉，今年该省计划投入资金 5465 万元，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不少于 2.405 万人。

培育主要围绕贵州粮油、生态畜牧业、茶叶、蔬菜、精品
水果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产
业精准扶贫等领域。在绿色农产品“泉涌”工程重点区域县，
培育茶叶、猕猴桃、食用菌、肉牛、辣椒、生态禽等 6 大产业
骨干农民，不少于本县任务数的 70%。 培育工作主要包括
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
计划。 其中，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育计划 400 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头人 1.665 万人，专业技能型 0.7 万人。

培育的主要对象为：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对象，致力于农
业农村发展的科技示范户、青壮年农民、返乡创业农民、退
伍军人、大学生农村创业者和农村“两后生”（初、高中毕业
生未能继续升入大学或中专院校就读的农村贫困家庭中的
富余劳动力）。 同时，培育计划对有一定生产能力和产业规
模的农村妇女、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绝育户、计生贫困户、
残疾农民等予以倾斜。

本报记者 卢翔
本报通讯员 吴维钢

白叶坑村是个只有 20 多户人家的小村庄， 位于
江西省抚州市荷源乡， 与南城县交界。 从 2010 年开
始，村里的年轻劳动力陆续进城务工、买房子。 村里的
房屋逐渐闲置，渐渐地变成了“无人村”。

10 月下旬某日，《工人日报》记者驱车前来，沿着
一条坑坑洼洼的偏僻的砂石路进村， 路旁的茅草肆
虐，几乎要把路面掩盖。 几番辗转，到了村口，眼前
豁然开朗： 村庄的四周被群山环抱， 山上郁郁葱
葱，植被十分茂密。 十几栋村舍静卧在一片金黄色
稻田中，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仿佛是一片世外桃源。

农耕村庄渐渐变成“无人村”

在村口， 记者遇到了正要去收割晚稻的村民黄
光祖，也许是常年干农活儿，他满脸黝黑，背已经微
驼，眼睛炯炯有神。 虽然年过六十，在村里还算得上
是干农活儿的好把式。

“现在村里只剩下十几栋陈旧的老屋。 ”他向记
者介绍，这些房子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建的。 由
于交通不方便，村里后来就没有人再修建新房。 据他
介绍，白叶坑村是个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的地方，村庄
的四周被群山环抱，绿树成荫。 有四条小溪从村里流
过，形成天然的灌溉系统，由于植被茂密，水源丰富，

山上的泉水从来没有干枯过， 耕地从来没有受过旱
灾。 村里 400 多亩土地，除了一小部分退耕还林，其
余的都还在耕种。

“环境虽然很好，但是这几年村里的老屋渐渐没
有人居住了。 ”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说，村子所在
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很不便利。 “村里没有小
学，也没有村医。 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年轻人外出
打工。 挣了钱的年轻人，很多在城里买了房，老屋也
渐渐地被遗弃了。 ”

村里多了“候鸟式”种田人

“不在村里住，种田不能耽误。”黄光祖告诉《工人
日报》记者，虽然村里渐渐少了人居住，但是家家户户
还都会在村里栽上树木，种上粮食。 “每年 4 月，春耕开
始的时候便又纷纷回到村里种田。收获季节，大家像候
鸟一样回来收割庄稼。 ”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远处的梯田上，稻
谷一片金黄，几名村民正在收割晚稻。 农闲时在城里

务工或者操持家务，农忙时则在村里种地，这些人被
称为“候鸟式”种田人。

黄光祖一家早在三年前便在县城买了房子，现
在他和老伴也过着这种“候鸟式”种田人的生活。 “我
有三个孩子，女儿嫁到南城，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创
业，现在只留下我们夫妻俩还在家种田。 ”他说，由于
年纪太大， 他和老伴在城市已经找不到就业岗位，自
己种了一辈子的地，不忍心将它荒废。 每年卖粮收入
有 5 万元，除了生活开支，还可以结余一部分。

白叶坑村村主任袁清告诉记者， 村里 300 多亩
耕地的耕作让他觉得担忧。 由于交通不便，耕地都是
位于山脚、沟谷处的小块田地。 根本无法从事机械化
作业，从插秧到收割全部，再到稻谷进仓，都是体力
活。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再干农活，基本都外
出打工，对于耕作也并不熟悉，土地多承包给别人耕
种。 现在留下来种田的只有 6 户人家，他们耕种了村
中 300 多亩耕地，这些耕地每年能给每户村民带来 5
万多元的经济收入。 ”

记者了解到，白叶坑村这 6 户人家，除了一户村

民的年龄比较年轻， 才四十几岁外， 其他的都在 60
岁以上。 “现在黄光祖一家除了他们老两口，女儿和
儿子也已经不再种地了。 ”袁清说，种田没有了接班
人,以后这 300 亩土地谁来耕种？

职业农民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在社会转型期， 出现了 “亦农亦工” 特殊群
体———农民工。 他们在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进城
务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我
国农民工总量达 2.817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93
亿人，总量和外出人数都在持续增长。 随着进城务工
人口的增加，农村居住人口出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这样的 ‘候鸟
式’种田人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这是过渡时期的
特殊现象 。 ”四川大学副教授黄星告诉记者 ，“实
际上 ，任何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随着我
国对于‘职业农民’这一群体的培育，未来将能够弥
补农村地区进城务工之后，无人耕种的局面。 ”

不在村里住，种田不耽误

“无人村”多了“候鸟式”种田人

本报记者 杨召奎

“谁想到入职时签的两份文件，竟派上这种用
途。 ”10 月 24 日，江苏南通籍女工张某对 《工人
日报 》记者说 ，自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在
入职时签的《辞职信》和《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
竟成了公司辞退自己的依据。

2015 年 8 月，张某从江苏省南通市石港镇新
貌村来京务工，入职北京某劳务派遣公司（以下简
称劳务公司）。 随后，她被派遣至北京某医药公司
（以下简称医药公司），工作地点为武汉，派遣期限
从 2015 年 10 月 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7 日。

在入职之时，该劳务公司拿出了《辞职信》和
《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两份文件让她签字，称如
果不签字就不能办理入职手续， 工资也不能如期
发放。 无奈之下，张某只有签字。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刚来上班就让我们
在辞职文件上签字， 并且让填写的落款时间是
2016 年 10 月 7 日。”担心工作的稳定性，张某当时
还询问了该公司负责人。 得到的答复是，新来的员

工都会在这两份文件上签字，不会影响正常入职。
“当时，我还问了其他几名老员工，他们说也签过
这两份文件。 考虑到想尽快入职， 我也很快签了
字。 ”张某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然而， 在入职不久后， 张某意外怀孕， 并于
2016 年 9 月 1 日产下一子。 考虑到张某怀孕后需
要休产假，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上班，医药公
司便拿出张某入职时签字的两份文件， 以张某主
动离职为由， 于 2016 年 10 月 7 日将其退回劳务
公司。 张某受雇的劳务公司随后也单方面解除了
与张某的劳动关系。

“这时我才明白公司和我们签那两份文件的
用意，就是防范女职工怀孕啊！ ” 张某十分懊恼地
对记者说 ， 被医药公司退工和劳务公司解除劳
动关系时，她正在休产假期间，并未向任何人或
任何单位提出过离职申请。医药公司退工和劳务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应属违法。 “劳务公司临
时和我解除劳动关系， 导致我根本无法享受生育
津贴。 ”

因此， 张某于今年 4 月向北京市朝阳区仲裁
委申请了劳动仲裁， 请求恢复与劳务公司的劳动

关系和医药公司的用工关系， 并要求劳务公司支
付 2016 年 8 月 22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产假
期间生育津贴。

在庭审中，劳务公司拿出有张某签字的《辞职
信》和《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 该公司辩称，张某
系主动辞职，其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不同意恢复劳动关系。 医药公司也表示，不同意恢
复用工关系。

张某的代理人、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金涛指出，张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在 2015 年 10
月 8 日的新员工入职手续办理须知邮件和 2015
年 10 月 23 日的新员工入职手续办理须知邮件
中，劳务公司均要求“以上材料请您务必尽快准备
邮寄至公司”。

“该邮件内容表明， 劳务公司根本未与张某
协商，直接将《辞职信》和《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列
为入职的必备文件，强制要求申请人签订并提供，否
则无法办理入职，无法发放工资。因此，张某在《辞职
信》和《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上签字明显属于被迫，
违背了其真实意思，当属违法无效。 ”赵金涛说。

赵金涛指出，张某和劳务公司在《劳动合同》

中明确约定的派遣期限为两年， 申请人的派遣期
限并未到期。 依据相关规定，医药公司的退工行为
违法。 此外，《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和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都明确了对“三期”
女职工的保护。 而本案中，劳务公司违反规定，以
无效的《辞职信》和《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为由，
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行为。

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仲裁委审理认为， 本案
中，张某主张是被迫在《辞职信》上签字的，而劳务
公司、医药公司虽不认可，但无法举证是张某个人
主动意愿所为。从张某提交的邮件证据来看，其在
2015 年 10 月就写好了辞职信， 而在 2016 年 10
月才提出辞职。这种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对劳
务公司、医药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 而 2016 年 10
月，张某正处于“三期”期间，劳务公司与其解除劳
动关系， 医药公司与其解除用工关系明显违法。
因此，该委作出仲裁裁决，要求劳务公司与张某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医药公司与张某恢复用工关
系。 但对于张某要求劳务公司支付生育津贴的请
求，仲裁委认为，应通过行政渠道解决，因此未予
受理。

一年前签的文件被公司当“证据” 女工休产假后遭单方面解约

入职先签辞职信 被辞竟成主动辞职
经积极维权，仲裁委要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蜘蛛人”峭壁施工 美景旁建玻璃廊桥

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金子山今年将建成广东省海拔
最高的玻璃廊桥、观景台。 游客站在海拔 1417 米的廊桥、观景
台上，可以欣赏瀑布流云，日出东方等美景。

图为10 月 23 日，建设这些玻璃栈道、廊桥、观景台的一群
“蜘蛛人”。 他们选一处可以落脚的安全处开始修起，先用风钻
打孔，然后将钢筋插进孔里，再架设钢管骨架。 顺着崖壁走势，
把最基本的钢管骨架搭好，再在骨架上铺木板，形成简易的工
作平台。 然后搭牢基础，铺设玻璃，玻璃厚度在 3 厘米以上，重
达上百公斤。 因为关系到游客安全，他们铺设时不能有 1 毫米
的误差。

曾令华 摄/视觉中国

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

2016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比达 43.1%
女职工合法权益得到进一步维护；农村贫困妇女大幅减少，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本报讯（记者赵剑影）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
检测报告显示，《纲要》实施总体进展顺利，多数指标
都已达到或接近完成目标。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妇女就业规模继续扩大。
2016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
为 43.1%，超过《纲要》规定 40%的目标。

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企业比重提
高。 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进一步维护，为减少和解

决女职工在工作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发挥
了积极作用。2016 年，执行《特别规定》的企业比重明
显提高，达 73%，比 2010 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

农村贫困妇女人数大幅度减少， 基本实现应保
尽保。 按照年人均收入 2300 元的农村贫困标准计
算，2016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4335 万人，比 2010
年减少 1.2 亿多人，其中约一半为女性。 全国城乡享
受“低保”及农村特困人员 6564 万人，其中女性 2494
万人， 所占比重为 38%， 比 2010 年提高 4.1 个百分

点，基本实现了对包括贫困妇女在内的贫困居民“应
保尽保”。

国家统计局调研还发现， 女性生育保障水平有
明显提高。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发布以来，女
职工在产假、 怀孕流产等各个特殊时期的保护有了
明确的规定， 女性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迅速增加。
2016 年， 女性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达 8020 万人，比
2010 年增长 49%。

女性同步享有基本养老社会保障。2016 年，全国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8.9 亿人， 其中女性 3.5 亿
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3.8 亿人，其中
女性 1.8 亿人，占比为 46.6%；2016 年，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5.1 亿人， 其中女性超过 1.7 亿
人。女性参加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人数增加。 2016
年，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超过 1.8 亿人，其中女
性 7551 万人，分别比 2010 年增加 4713 万人和 2402
万人，增长 35%和 47%；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2.2 亿人，
其中女性 8129 万人，分别增长 35%和 43%。


